
软件学院教师授课规范 

课堂讲授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主要方式。课堂讲授应做到目

的明确，理论联系实际，重点突出，逻辑严谨，方法灵活。 

一、停课调课 

第一条 任课教师须在教学安排的时间和地点组织教学活动，不

得擅自缺课、停课、调课或请人代课。 

第二条 因生病、有重要会议以及突发事项等原因要求停课、调

课或请人代课的，应当提前 3 日（生病、突发事项等例外）提交《北

京交通大学任课教师调课审批单》，并附有关证明材料（病历、会议

通知等）。一周以内的教学调整由主管教学副院长审批，并报教务处

备案；超过一周的须报教务处主管副处长审批。学院和教务处根据《调

课审批单》调整督导听课等安排。 

第三条 所有的停课都应当由任课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商定补课

时间，确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改上课时间或地点的，任课老师必须先跟

听课学生商议，确保更改后学生有时间听课。并至少提前一周提交补

课申请表和教室使用申请表，待审批通过确定时间地点之后自行通知

学生。补课的授课方式应当与原来计划的授课方式完全相同，不得以

自学、做作业或写论文等方式代替。经批准的停课、调课（指主动要

求的调课）或请人代课次数，每门课原则上以三次为限。 

第四条 教师不得让没有任课教师资格的人单独授课。没有任课

教师资格的人须向学院申请试讲，经专家评议合格，学院同意，取得

任课教师资格后，方可单独授课。 



二、课堂教学 

第五条 任课教师应提前到达教室，做好上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上课之前应当关闭手机，上课时不得抽烟、接电话以及从事其它与上

课无关的活动。下课不得提前。 

第六条 任课教师应应当高度重视维持教学秩序，认真组织课堂

教学，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，对学生迟到、缺席和课堂秩序进

行有效管理。 

第七条 在课堂授课时间任课教师不得擅自安排学生自学、讨论、

写论文、看录像等活动而不亲临现场。教师无讲解活动的看录像教学

应安排于课余时间，不得占用课堂教学课时。确需要占用课堂教学时

间的，需经分管教学的领导批准，但每门课以 4 课时为限。 

第八条 任课教师应在第一次上课时向学生公布课程的教学要

求、考核方式、成绩形成规则、课外辅导答疑的安排等。 

第九条 学生通过自学或其他途径已掌握了某门课程的内容，或

者因为选课冲突要兼顾两门课程的学习，须填写《北京交通大学本科

生免听课程申请表》，向任课教师提出免听申请。由任课教师决定是

否同意其免听全部或一部分课程，但必须要求其完成任课教师布置的

作业、实验、交流讨论等环节。 

三、作业与考核 

第十条 为检查教学效果，教师应按规定布置和批改作业。作业

内容应当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，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检查与提高。任

课教师应做好作业批改和作业成绩记载，并将批改意见和成绩及时反



馈给学生。作业成绩是对学生平时成绩考核的依据之一。 

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课堂考核，应以点名、提问、

小测试等多种形式随机抽查学生的出勤情况和学习效果，并做好记

录；对已办理免听手续的学生应按任课教师的要求进行考核。结课考

试前，评定平时成绩和取消考核资格要以此为根据。 

第十二条 结课考核前，任课教师应根据学生课堂考核、作业、

实验、交流讨论等环节的完成情况，给出平时成绩，连同平时过程考

核原始数据和材料交学院教学科备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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